靖水字〔2022〕146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关学成
靖宇县水利局

关于靖宇县农村小水电站整改分类情况的报告
白山市水务局:

按照《关于吉林省小水电分类整改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吉水电联〔2022〕55号）文件的相关要求，我县11座已建电站已于2022年7月中旬完成了调查摸底工作，靖宇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22年8月3日成立了小水电分类整改工作领导小组，经初步核定，目前靖宇县共有整改类电站9座、退出类电站2座，现正在编制综合评估报告及“一站一策”方案。

附件：靖宇县农村小水电分类整改表

靖宇县水利局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0月2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靖宇县水利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0月28日印发

附件

               靖宇县农村小水电站分类整改表

	序号
	电站名称
	是否正常发电（在建、正常运行、停产）
	电站分类（保留、整改、退出）

	1
	小营子电站
	正常运行
	整改

	2
	龙海电站
	正常运行
	整改

	3
	红叶谷电站
	正常运行
	整改

	4
	靖宇电站
	正常运行
	整改

	5
	天合兴电站
	正常运行
	整改

	6
	环宇电站
	正常运行
	整改

	7
	新华电站
	正常运行
	整改

	8
	福生电站
	正常运行
	整改

	9
	铭源电站
	停产
	整改

	10
	平安电站
	正常运行
	退出

	11
	吊水湖电站
	停产
	退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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